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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2015年中国关税政策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 2014年 12月 12日发布《关于 2015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
知》（税委会[2014]32号，以下简称“通知”），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此次调
整将主要涉及暂定税率、协定税率以及部分税则税目等。政府期望通过此次调整发挥
关税对平衡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的引导作用。通知将于 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预计将对部分行业产生不同方面的影响。 
 
主要调整 
 
1. 暂定关税税率 
 
为鼓励进口或限制出口某些货物，中国政府通常会在每年年底公布暂定关税税率。但
是，根据实际情况，政府也可能在年中设定或调整暂定关税税率。 
 

a. 出口暂定税率 
 

2015年将对 343个税目的商品实施出口关税税率及出口暂定税率。与 2014
年相比: 
 
• 部分能源类、资源类商品（如煤炭、锌等）仍将继续以暂定税率的形式
征收出口关税，部分出口商品（如化肥、煤炭等）的出口暂定税率进行
了调整。 
 

• 对于稀土和贱金属等部分能源类、资源类商品，预计政府有可能在不久
之后对其出口暂定税率做出调整。尽管这次发布的通知并未包括上述商
品的出口暂定税率调整，但鉴于近期有关的国际贸易争端，预计相关调
整仍有可能在 2015年内公布实施。 

 
b. 进口暂定税率 

 
一般而言，进口暂定税率低于最惠国税率。2015年，共计 749个税目的商
品适用进口暂定税率。与 2014年相比： 
 
• 对 19个税目的进口商品首次给予进口暂定税率，降低 12个税目的进
口暂定税率： 
 

调整商品示例 政策目标 
全自动铜丝焊接机 
（新增） 

鼓励进口先进制造业（如半导体制
造等）所需的设备、零部件 

电动汽车用电机控制器 
（新增） 

鼓励环保车辆的国内消费 

夏威夷果、碧根果及降脂原料
药（阿托伐他汀钙）（新增） 

满足国内民众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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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内产业角度等考虑，对 33个税目商品取消进口暂定税率，对 5个税目商品适当提高进口暂定税率水
平，其中： 
- 取消制冷压缩机等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 
- 提高数码相机用取像模块等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 
-  取消部分进口贸易量较小的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 

 
2. 协定税率 
 
原产于与中国签订了贸易或关税优惠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将适用协定税率，协定税率通常低于最惠国税率。 
 

• 中国与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于 2014年生效后，与中国大陆签订实施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 13个1。这意
味着在 2015年，许多原产于前述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将享受协定税率优惠。 
 

• 中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和韩国结束关于自贸协定的实质性谈判，预计这两项自贸协定将于 2015年生效。 
 

3. 税则税目调整 
 
通常而言，中国政府会在每年末对次年的进出口关税税目进行调整。为了适应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提高进出口监管效率、
符合国际贸易要求，2015年的关税实施方案新增了包括马尾藻、空气压缩机、合成橡胶等在内的多项税目。至此，进出口
关税税目由原来的 8277项增加到 8285项。 
 
 
建议 
 

• 如前所述，预期部分商品的出口暂定税率仍会在 2015年年内发生进一步调整。因此，我们建议相关受影响企业密
切关注法规的更新变化，主动采取措施，应对潜在的财务影响，酌情考虑是否需要对合同中有关的定价及涉税条
款作出调整。 
 

• 符合国家产业鼓励政策的相关企业可以考虑与财政部、海关总署等部门开展对话，积极向有关政府机构提出对特
定商品设置或调整暂定税率的建议。与产业发展及进口相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可以政府的五年计划作为依据，我们
已经协助多个行业的客户向政府反映诉求，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 鉴于税则税目的年度调整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现有进出口商品的归类，建议企业关注 2015年税则税目的修订情况，
及时对商品归类进行复核，并在必要时合理运用海关商品预归类机制，对海关合规风险进行管理。 
 

• 企业应及时关注中国的自贸协定谈判进展，复核企业的供应链和物流并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享受自贸协定带来的
贸易便利。 

 
 
如您想了解本次政策调整的更多信息及其对贵公司的业务影响和有关建议，敬请联系德勤海关与全球贸易服务团队。 
 
 
 
 
 
 
 
 
 
 
 
 
 
 
 
 
 

                                                
1 中国已经与东盟、智利、哥斯达黎加、冰岛、新西兰、巴基斯坦、秘鲁、新加坡、瑞士签署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
加拉、老挝签署并实施亚太贸易协定。另外，对原产于港澳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将继续实施零关税；对原产于台湾地区实施海峡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早期收获计划的商品继续实施协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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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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